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和《申万宏源天添利

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的有

关规定，现将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

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或“会议”）的召开情

况、表决结果、决议以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人”）

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转型变更为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有

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 2025年 11月 17日起至 2025年 12月 12日 17:00

止（纸质投票表决时间以本公告列明的表决票的寄送地点收到表决票的时间为准，

短信投票以短信表决通道的记录时间为准，网络投票和电话投票以管理人或销售

机构系统记录时间为准），计票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15 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由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

员在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下进行，并由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予以

公证。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 2025 年 11 月 12 日，权益登记日本集合

计划总份额为 10,822,063,688.63 份。经统计，参与投票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为 6,872,167,228.95 份，占权益登记日集合计

划总份额的 63.50%，达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法定条件，符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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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法》、《运作办法》和《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参加大会且有权表决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

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 6,733,282,997.90 份集合

计划份额表示同意，50,726,781.48 份集合计划份额表示反对，88,157,449.57 份集

合计划份额表示弃权。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集合计划份额占参加大会且提交有效

表决票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对应的集合计划份额

的 97.98%，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的

有关规定及《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约定，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公证费、律师费），不从集合计划财产

中列支。

二、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运作办法》的规定，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

起生效。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表决通过了本次

会议议案，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集合计划管理人将

自该日起五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表决事项为管理人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在规定

媒介上刊登的《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天

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之附件一《关于申万宏源

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转型变更为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

市场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

三、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后续安排

1、解除《资产管理合同》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已通过销售机构以电子签名方式

签署《资产管理合同》的投资者，如不同意相关安排，应当在 2025 年 12 月 18

日 15:00 前向销售机构申请解除《资产管理合同》，销售机构审核确认后为投资

者解除《资产管理合同》，销售机构为投资者赎回其全部份额并关闭投资者申购、

赎回本集合计划的权限；如投资者未在 2025 年 12 月 18 日 15:00 前申请解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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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合同》，将视为同意继续持有变更后的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份额，其持有的份额将结转为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因涉及管理人变更，对于已与管

理人和服务机构签署了《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快速取现业务

协议》（以下简称“《快取协议》”）的投资者，如未在 2025 年 12 月 18 日 15:00

前向销售机构申请解除《资产管理合同》，则视为投资者同意管理人将《快取协

议》的权利及义务将概括转让至新管理人（即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

资者原签署的《快取协议》在《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项下继

续有效，不需要另行与新管理人签署《快取协议》，如投资者不同意上述安排，

可在上述时间前申请解约操作。

2、本集合计划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安排

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执行本集合计划的正

式转型，并启动办理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为了保证本集合计

划的平稳运作，保护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管理人计划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开始暂停本集合计划申购，具体以届时《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暂停申购公告》公告为准，请投资者知悉。

3、《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在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办妥后，《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时间届时将由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

万菱信基金”)另行发布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查看。

《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

体安排以申万菱信基金发布的公告为准。投资者届时可登录申万菱信基金网站

(www.swsmu.com)查询详细信息。

四、备查文件

l、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天添利货

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天添利货

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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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宏源天添利货

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新增网络投票方式、电话投票方式的公告

5、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6、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召

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16 日

契约锁契约锁














